
教育實習申請說明
111學年度



申請對象



申請教育實習對象

•預計參加111學年度教育實習之同學。

• 111學年度起僅辦理第1學期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時間為111/8/1~112/1/31。



申請條件



申請教育實習條件

教師資格檢定考

107學年後進入教程

適用新制實習

修畢學分

教育學程26學分

專門科目認證學分

原系所學分

學習護照

實地實習

教育相關研習

義工服務

心靈美學

實習申請確認表

確認實習身分別



修畢學分

應確認可於明年6月底前修畢以下三類學分，
缺一不可。

1. 教育學程26學分（必修8學分，選修至
少18學分）

2. 專門科目認證學分（取得實習科別專門
認證）

3. 原系所學分（大學部須取得畢業證書，

研究所須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學習護照

應確認可於明年6月底前完成以下四類時
數認證。

1. 實地實習54小時

2. 教育相關研習10小時

3. 義工服務8小時

4. 心靈美學與藝術人文活動4小時



教師資格檢定考

• 107學年(107/02/01)後進入教程者，

適用新制實習(先檢後實)制度，必須通

過教師檢定始可參加實習。

• 111年度教師檢定考：111/06/04(六)



教育實習申請確認表

應確認參與教育實習之身分別，並於繳

交實習申請資料時一同交給師培中心。

• 若為畢業生身分須繳交畢業證書。

• 若為在校研究生身分須於實習開始前辦理

休學並繳交【研究生帶論文實習切結書】。



申請方式



申請方式

1.自覓實習學校：以學生自覓實習學校為原則。

2. 申請大安高工：統一由師培中心申請。

3. 協助分發：自覓有困難者由師培中心協助分發至桃園

以北之實習合作學校。



教育實習合作學校

請至「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實習與就業輔導＞實習訊息

＞教育實習推薦學校名單」

下載！



申請流程



申請流程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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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 請依作業流程表規定時程辦理各項教育實習事宜。

• 實習同意書為1式2份，實習學校及師培中心各留存1份。

• 原則上每位同學只開放1次教育實習申請機會。凡未具正當理

由而無故放棄或中止實習者，均不再受理其教育實習之申請。

• 簽署實習同意書後不得無故中止教育實習；若因故須申請中止實

習者，應提出書面資料向師培中心及實習學校說明。



1.自覓實習學校

• 與實習學校洽談實習事宜前，應先與實習負責單位（教務處或實

習處）聯繫，確認拜訪時間並攜帶【教育實習同意書】及

【實習生簡歷表】前往學校洽談。

• 獲實習學校同意後，於申請期限內繳交【教育實習同意書】及

【教育實習申請確認表】至師培中心。



2.申請大安高工實習

• 大安高工教育實習每科別僅提供1位名額。

• 繳交【分發實習學校申請表】、【教育實習申請確認表】

及【實習生簡歷表】，由師培中心統一申請。

• 審核通過將另行通知，並依申請期限至大安高工簽署【教育實

習同意書】，完成後繳交至師培中心。



3.申請分發實習

• 採先自覓後分發，因時程較晚且分發結果未必為第一志願，建

議以自覓為優先考量。

• 請於申請期限內繳交【分發實習學校申請表】及【教育實習

申請確認表】。

• 由師培中心協助分發至桃園以北之實習合作學校，且不得無

故要求更改實習學校或中止實習。



申請非實習合作學校

• 應提出欲申請非實習合作學校之理由並檢附證明文件。
1. 現任教職，礙於任教學校實習者，須提出服務證明。

2. 父母親重病須人照應者，須提出診斷證明。

3. 擬隨配偶居住者，須提供戶籍謄本。

• 填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育學程申請書】，並備齊欲實
習學校及科別之簡介、交通資訊、最近一年教育部評鑑等資料。

• 申請後交由師培中心會議審核，請配合會議時間於110/11/8、
12/6、111/1/3前提出申請，逾時不受理。



教育實習前準備

•全時無薪半年教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

• 若為畢業生請繳交畢業證書；若為研究生未畢業須辦理休學並簽

署【研究生帶論文實習切結書】。

• 請於教育實習開始前約2週向實習學校實習承辦單位確認報到

時間及須配合之事項。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16條：「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



學習扶助

• 原名「補救教學」，受輔對象為未通過國語文、數學或英語文篩

選測驗之學生。

• 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應接受18小時學習扶助

師資研習課程。

•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資源平臺PRIORI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注意事項第6條：「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應符合資格且應接受十
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

https://priori.moe.gov.tw/


教育實習費用



教育實習費用

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310元/人

教育實習輔導費
4040元/人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25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得向實習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就讀教育學程課程之學生，應依本校人文社會學院之標準繳交學分費，每學分1,010 元。



教育實習相關資訊



臺科大師培中心

•連絡電話：02-2733-3141 #6222  黃宜婷小姐

•教育實習相關檔案請至「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實習與就

業輔導＞實習訊息＞相關表格下載」或「下載專區＞教

育實習相關」。

•本中心實習相關事項及訊息均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通知！



教育實習Q&A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至師培中心詢問！


